
 

 

 
 
 
 
 
 
 
 
 
  
 
 
 
 
 
 
 
 
 
 
 
 
 
 
 
 
 
 
 
 
 
 
 
 
 
 
 
 
 
 
 
 
 
 
 
 

 

 

 

 

 

 

 

 

 
图片：车祸现场 

原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六一

零”副主任，现任宁县法院庭长

的孟兆庆，在近期特大车祸事故

中被大火烧死，年仅四十来岁。 
孟兆庆于二零零三年四月任

县“六一零”副主任，极力追随

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及学员。零六

年十月到法院任职后依然为非作

歹，触怒上天，终遭严惩。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孟兆

庆一行去焦村法庭考核验收，发生特大

车祸，两台汽车被烧毁，当场烧死六人，

烧伤六人。孟兆庆不但被巨大的撞击力

卡断了脖子，身首异处，而且烧的焦黑，

难以辨认。 
这次特大车祸事故后，民众非但不

同情，而是握手称庆。中共邪党迫害法

轮大法已经十几年了，罪恶累累，罄竹

难书。也断绝了很多打手的生路，事例

证明，“六一零”的确是个死亡职位。

奉劝那些还在行凶的恶人恶警们，静下

心来想一想，看看那救命的真相资料，

悬崖勒马，悔罪自新，选择未来。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罗纯贵，五十九岁，

因患有多种疾病，尤其是血毒这个病把他折磨的生不如死；九八年修炼

法轮大法后，学炼了第五天，病情就减轻了，一个月之内各种疾病不翼

而飞。九九年七.二零，由于邪党恶首江××出于小人妒嫉，发动了对法

轮功的迫害，造谣诬陷宣传铺天盖地，罗纯贵决心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被中共邪党当局三次绑架、劳教迫害，嗅觉失灵至今。酷刑演示↓ 

脸部是人五官聚集的所在，既关系到人的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感

觉器官。中国人有句老话：打人不打脸，即使是在强烈的打斗中，也要

维护对方的尊严。可是中共暴徒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对人的五官

却是无所不用其极。我们透过明慧网所报道的迫害案例中，所涉及到的

马三家教养院恶警对法轮功学员五官的迫害，来揭示中共的罪恶。 

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这天，正

是邪党十六大召开的日子，这是罗

纯贵第三次被绑架迫害。送到抚顺

劳动教养院，非法教养二年。这样

一直迫害他到二零零八年十月。突

然有一天，让所有法轮功学员集合，

说去“学习”、集训，恶警们撒着谎，

把法轮功学员们绑架到臭名昭著的

马三家教养院。到马三家教养院刚

下车，看到恶警们拿电棍，喊着快

下车，动作慢一点就动手打人，和

他一起去的赵连凱、刘玉当时和恶

警说：警察不能打人。话音一落，

恶警马上就用电棍电他们，而后他

们在教养院里喊：“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这时劳教院的警力全部出动，

对罗纯贵、赵连凯、刘玉他们三人，

每人都有 

七、八个 

恶警用电 

棍电他们， 

把他们的 

衣服扒光， 

电他们的 

嘴，这样 

一直电他 

们一个多小时，直到电棍没电了。

他们每个人的嘴被电的张不开，眼

睛也睁不开了，整个脸全肿了，就

这样恶警还不放过，又把他们用手

铐扣在床栏上，强迫打点滴、灌食。

这样迫害了二十天左右。  

罗纯贵被迫害得嗅觉失灵，一

直到今天（已回家）还未好。罗纯

贵遭受的迫害只是冰山一角。 

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遭到中共惨烈的迫害，全球法轮功学员和海内外一切正义组织、人士及

国际人权组织“追查国际”，为保护法轮功学员，正迅速采取行动，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

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及时向全世界通报有关迫害法轮功的案例。 

据不完全统计，刚刚走过的 2011 年，一年里明慧网报道出来的被非法劫持到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北郊）于洪区马三家镇马三家村  邮编：110145)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大约有 442

人（辽宁省内的法轮功学员占绝大多数），明慧网共有 305 篇文章详细或部分揭露马三家教养院非法迫

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事实。大陆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渠道，竭尽全力将在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的法轮

功学员情况发给明慧网，明慧网以最快速的速度在第一时间内向全球曝光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行径。

2011 年 12 月，明慧网有 29 篇文章是关于揭露马三家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上述文章提到被

非法迫害的法轮学员共 64 人，其中有 20 人在本传单以前刊出过，新刊出的 44 人有：李慧英（大连）、

陈淑媛（沈阳）、王桂荣（大连，致死）、桑松林（大连）、王淑华（沈阳康平县）、夏士媛（锦州义县）、

张凤云（营口）、华彩霞（大连），其余 36 人含在下页名单中，不再重复。 

2012 年法轮学员一如既往地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反迫害，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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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父老乡亲，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 自 2004 年 11 月出版后，在中
国促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精神觉醒运动。到 2012 年 1 月 14
日，已有 1 亿 9 百多万大陆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2011 年明慧网报道出来的抚顺地区被非法劫持到辽宁省 
马三家教养院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名单如下： 

任常学、黄亚芹、姜桂兰、刘玉、高伟、刘艳芹、周玉芝、韩秀昌、王南方、朱玉兰、周玉英、张桂霞、曲

桂英、李洪兰、赵淑芹、方慧云、丘丽、赵连凯、姜杰、唐红艳、刘玉兰、吴晓艳、刘成艳、荆平、贾乃荣、曲

彩玲、黄桂荣、罗纯贵、王正明、高健、沈继满、季雅宣、杜玉杰、何桂荣、肖辉晔、周玉芳、张富春、蒋职桧、

赵丽辉、柴燕、于恩菊、付淑霞、付明杰、朱慧敏、于海秋、王阳、杜景琴、张香莲、郑红英、王桂兰、程秀昌、

梁玉兰、李淑英、刘玉珍、于军、裴克成、金丽霞、董桂芹、王艳、孙杰、刘光英、王彩云、周茂兰、刘玉英、

井淑芝、韩桂萍、关艳、王淑芬、夏淑坤、杨秀芳、张秀丽、金风芝、郑广发、张志芹、盖丽洁、王丽珍、姜伟

杰、殷禄华、孙淑芹、董宏宇、王桂华、王桂荣、杜宝凤、李红岩、谷青芝、荆淑珍、盖淑荣、姜德芳、田慧景、

胡凤菊、王法香、张桂香、任振芝、邓刚、候芳荣、盖永杰、孙新忠、李霞、彭洁、程敏、钱秀英（致死）、薛玉

鸿（致死）、邹桂荣（致死）、邹永萍（致死）、秦清芳（致死）、梁素云（致死）、李辉（精神失常），共计 107 名

抚顺地区法轮功学员。 
抚顺地区被非法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107 名，占辽宁省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被迫害的法

轮功学员总人数的近四分之一，其中有 6 名法轮功学员被直接或间接迫害致死，这些惊心的数据足见抚顺地区法

轮功学员受迫害之严重。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法轮功学员曲彩玲，原来在抚顺市顺城区计生局工作。坚持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

多次遭中共当局绑架，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九年，狱中惨遭酷刑折磨，多次出现生命危险，中共人员不得不

提早放她出狱。她的丈夫无法承受迫害，被迫与她离婚。至今中共仍在经济上迫害她，扣发她的退休金已逾十年。

◇ 狱中惨遭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二日，抚顺教养院把十七位坚

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送转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 

曲彩玲被劫持到马三家女二所一大队三分队，恶警

立即就派两个包夹形影不离的监控、迫害她，她每天被

逼坐在一小塑料凳上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曲彩玲

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炼功、拒看谎言录像等，多次遭

包夹、四防犯人折磨，一次被当场折磨的昏死过去。 

一次，曲彩玲炼功， 

双腿刚盘上，十多个恶 

人一拥而上，打嘴巴子、 

拽头发、掰腿、扭胳膊， 

连打带骂把她弄到厕所， 

用毛巾把嘴堵上，蹲在 

蹲位上不让起来，边打 

边骂，恶警大队长王乃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民又把她拉到办公室，恶警邱萍拿出电棍，在她脖子、

胳膊上、手上电了一通，又拿药片给她灌药。之后每天

晚上八点后就把她弄到厕所蹲着洗脑，一直到凌晨才让

回去睡觉。一个月后，把她迫害出高血压、心脏病、糖

尿病及肝、肾等所有器官衰竭综合症，后来又出现脑血

栓症，仅一个月的时间，曲彩玲被折磨的从一个一百六

十多斤重的人瘦到一百斤左右。 

恶警还把她拉到沈阳交通医院精神科，开了几百元

钱的药，让四防犯人每天早晚给她灌两次。最后曲彩玲

被迫害的卧床不起，躺了近一个半月左右，一直到停药

后，才能逐渐走动。  

二零零一年四月，马三家劳教所把十名坚定修炼的

法轮功学员，拉到全辽宁省各劳教所转化迫害。到张士

教养院时，曲彩玲血压高达二百四十，眼压很高，已视

物不清，随时有生命危险，恶警这才放她回家。 

◇ 迫害中母亲去世 丈夫离婚 

曲彩玲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期间，她母亲听

说马三家劳教所把十八位法轮功学员关到男监，知道女

儿不“转化”受到严重迫害，每天挂念女儿，原本身体

很健康的老人，因悲愤交加，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

日突然故去。  

曲彩玲回家后，一些邪悟者在邪党“六一零”的指

使下，经常闯到曲彩玲家骚扰她，恶人们无论白天晚上

的砸门、踹门，并雇人在她家门口看着。一天曲彩玲走

在路上就被绑架到派出所。因长时间处在恶人的骚扰下，

导致曲彩玲的丈夫精神恐惧，心理压力很大，并引发心

脏病，到后来患上多种疾病，最终因无法承受骚扰而提

出离婚。曲彩玲因被邪党停发退休金，身体被迫害的又

无法打工，离婚后没有生活来源，无家可归。 


